玄政办〔2017〕105号

关于启用“南京市玄武区水污染防治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”印章的通知
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    根据《关于成立玄武区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（玄政办〔2016〕73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成立南京市玄武区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。从即日起启用“南京市玄武区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”印章。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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